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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临时增加、修改或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5年5月13日下午2: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 5月 13

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
年5月13日9:15-15:00。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高新区社区科技南一路28号达实大厦43楼大会议

室。

3. 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 会议召集人：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召开。

5.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刘磅先生。

6.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648人，代表股份429,278,459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2434％。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8人，代表股份403,644,012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9.0346％。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40人，代表股份25,634,44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2088％。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641人，代表股份25,634,647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088％。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200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640人，代表股份25,634,447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2088％。

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等列席本次会议，公司

聘请的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做出表决：

1. 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423,311,7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101％；反对 5,529,52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881％；弃权43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0,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18％。

2. 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423,274,6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014％；反对 5,539,82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905％；弃权46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5,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81％。

3. 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 423,529,7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608％；反对 5,292,32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328％；弃权45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7,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63％。

4. 审议通过了《2024年年度报告》及《2024年年度报告摘要》；

同意 423,751,2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124％；反对 5,067,82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805％；弃权45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0,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70％。

5. 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报告》；

同意 424,312,9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433％；反对 4,450,22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367％；弃权51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2,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00％。

6. 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 423,599,2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770％；反对 5,248,52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226％；弃权 430,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5,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03％。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955,4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8455％；反对5,248,
5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4743％；弃权430,7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9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801％。

7.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 422,200,3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3512％；反对 6,423,74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964％；弃权65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2,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24％。

8. 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同意23,178,3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4190％；反对5,896,52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9496％；弃权 48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3,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314％。

有董事身份的股东刘磅、程朋胜、吕枫、苏俊锋和股东刘磅的关联方昌都市达实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已回避表决。

9. 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同意 422,950,5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259％；反对 5,806,52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526％；弃权52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0,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15％。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做了2024年度述职报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林晓春律师及刘璐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会议，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所律

师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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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变更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达实智能”）于2025年5月13日收到保荐机构中

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出具的《关于更换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持续

督导保荐代表人的报告》。

中金公司系达实智能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的保荐机构，于上市之日

起对公司进行持续督导工作，持续督导期至2024年12月31日止。截至目前，持续督导期已满，因公

司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尚有未完结的持续督导工作，中金公司将对该事项继续履行持续督导义务。

原委派持续督导的保荐代表人为王兴生先生、赵婵媛女士，现因赵婵媛女士工作调动，不再继续

担任公司持续督导的保荐代表人，为保证持续督导工作的有序进行，中金公司委派胡安举先生（简历

见附件）接替赵婵媛女士继续担任公司的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履行持续督导职责。本次变更后，公

司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的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为王兴生先生、胡安举先

生。

公司对赵婵媛女士所做的工作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深圳达实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3日

附：胡安举先生简历

胡安举先生，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副总经理，保荐代表人。2012年开始从事投

资银行业务，于2017年取得保荐代表人资格，曾担任深圳市一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 IPO项目、

浙江中胤时尚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 IPO项目、广西博世科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公开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项目、深圳市银宝山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小板配股项目（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文）

保荐代表人，为江苏正丹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 IPO项目协办人，在保荐业务执业过程中严格

遵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执业记录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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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2、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13日（星期二）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3日

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始时

间为：2025年5月13日上午9:15，结束时间为：2025年5月13日下午15:00。
3、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7号北大青鸟楼A座四层会议室。

4、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蔡为民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288 人，代表股份 398,089,47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0589%。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6人，代表股份 299,411,60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6589%。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82 人，代表股份 98,677,87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4001%。

2、中小股东出席的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283人，代表股份 33,715,34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5784%。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2人，代表股份 10,4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4%。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281人，代表股份 33,704,94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5770%。

3、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

下：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97,944,9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37%；反对111,141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9%；弃权3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3,570,8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713%；反对 111,
1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96%；弃权33,4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91%。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了述职。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97,946,0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40%；反对111,141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79%；弃权 32,3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1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3,571,8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745%；反对 111,
1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96%；弃权32,31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3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58%。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97,943,6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34%；反对111,141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79%；弃权 34,68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1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3,569,5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675%；反对 111,
1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96%；弃权34,684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3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29%。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97,952,1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55%；反对116,715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93%；弃权 20,6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1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3,578,0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927%；反对 116,
7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62%；弃权20,61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3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1%。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97,938,5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21%；反对111,241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79%；弃权 39,68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1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3,564,4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524%；反对 111,
2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99%；弃权39,684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3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77%。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确定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

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97,935,4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13%；反对124,115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12%；弃权 29,93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1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3,561,3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431%；反对 124,
1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81%；弃权29,93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3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88%。

7、审议通过《关于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97,952,4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56%；反对117,241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95%；弃权 19,8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1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3,578,2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935%；反对 117,
2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77%；弃权19,81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3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88%。

8、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会议以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蔡为民先生、倪金磊先生、郑重女士和康亚臻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提案编码

总表决情况：

8.01
8.02
8.03
8.0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8.01
8.02
8.03
8.04

同意表决情况

股数

394,988,782股

394,929,964股

394,935,489股

394,963,086股

30,614,652股

30,555,834股

30,561,359股

30,588,956股

比例

99.2211%
99.2063%
99.2077%
99.2147%

90.8033%
90.6289%
90.6452%
90.7271%

表决结果：

8.00
8.01
8.02
8.03
8.04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非独立董事：蔡为民

非独立董事：倪金磊

非独立董事：郑重

非独立董事：康亚臻

应选人数（4）人

当选

当选

当选

当选

9、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会议以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丁慧平先生、陈钟先生、JESSE ZHIXI FANG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提案编码

总表决情况：

同意表决情况

股数 比例

9.01
9.02
9.0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9.01
9.02
9.03

394,960,586股

394,951,958股

394,951,158股

30,586,456股

30,577,828股

30,577,028股

99.2140%
99.2119%
99.2117%

90.7197%
90.6941%
90.6917%

表决结果：

9.00
9.01
9.02
9.03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独立董事：丁慧平

独立董事：陈钟

独立董事：JESSE ZHIXI FANG

应选人数（3）人

当选

当选

当选

10、审议通过《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会议以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夏涛先生、周敏女士担任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具体表

决情况如下：

提案编码

总表决情况：

10.01
10.0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0.01
10.02

同意表决情况

股数

394,970,274股

394,940,556股

30,596,144股

30,566,426股

比例

99.2165%
99.2090%

90.7484%
90.6603%

表决结果：

10.00
10.01
10.02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监事：夏涛

监事：周敏

应选人数（2）人

当选

当选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刘苏毅、李亚峰

3、结论性意见：承办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

人资格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形成

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关于青鸟消防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青鸟消防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3日

证券代码：002960 证券简称：青鸟消防 公告编号：2025-033
青鸟消防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青鸟消防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5月13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

生了第五届董事会非职工代表董事。公司非职工代表董事蔡为民先生、倪金磊先生、郑重女士、康亚

臻先生、丁慧平先生、陈钟先生、JESSE ZHIXI FANG先生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董

事高俊艳女士共同组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届董事会成员简历详见附件）。任期自公司2024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同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7号北大青鸟楼A座四层会议室以

现场及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于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第五届董事会成员

后以电子邮件形式通知全体董事。会议应出席董事8人，实际出席董事8人，全体董事一致推举公司

董事蔡为民先生主持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选举蔡为民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2、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根据《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下设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经与会董事审议，

同意选举如下成员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各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如下：

审计委员会：丁慧平先生、陈钟先生、倪金磊先生，其中丁慧平先生为审计委员会召集人；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陈钟先生、丁慧平先生、蔡为民先生，其中陈钟先生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召集

人。

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之日止。

3、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根据公司董事长提名，董事会同意聘任康亚臻先生（简历详见附件）担任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

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本议案已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原公司总经理张黔山先生不再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仍继续在公司任职。截至本公告日，张黔

山先生持有公司股票3,420,054股，离任后张黔山先生所持上述股份将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

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18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4、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根据公司总经理提名，董事会同意聘任仇智珩先生、何军先生、颜芳女士（副总经理人员简历详见

附件）担任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

满之日止。

本议案已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根据公司董事长提名，董事会同意聘任颜芳女士（简历详见附件）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

年，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颜芳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证书，具备履行董事会秘书职责所必须的

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个人品德。其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不存

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情形。

颜芳女士的联系方式如下：

办公电话：010-62758875
传真号码：010-62767600
电子邮箱：zhengquan@jbufa.com
通信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7号北大青鸟楼C座

邮政编码：100871
本议案已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根据公司总经理提名，董事会同意聘任陈立先先生（简历详见附件）担任公司财务负责人，任期三

年，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本议案已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

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7、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董事会同意聘任来雪阳女士、孙嫣鸿女士（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自本

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来雪阳女士、孙嫣鸿女士已取

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具备履职所需的专业知识、工作经验及相关素质，任职资格

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来雪阳女士、孙嫣鸿女士的联系方式如下：

办公电话：010-62758875
传真号码：010-62767600
电子邮箱：IR@jbufa.com
通信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7号北大青鸟楼C座

邮政编码：100871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5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青鸟消防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3日

附件：相关人员简历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成员简历

1、蔡为民先生简历

蔡为民先生，1967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毕业于北京大学，获物理学学士学

位。1990年7月参加工作，历任北京市海淀四达技术开发中心技术员、社科院市场与投资研究所市场

分析员、北京市正和装饰工程公司总经理，2001年2月至2012年12月任北京北大青鸟安全系统工程

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2012年6月至2013年5月任北京北大青鸟环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

裁。2001年6月至2012年12月任公司前身河北北大青鸟环宇消防设备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2016
年2月至2019年12月任本公司总经理，2012年12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长，并在本公司多家子公司担

任职务。兼任石家庄常山北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镓特半导体科技（上海）有限公司董事、上

海显耀显示科技有限公司监事；并兼任中国消防协会第七届理事会常务理事、全国消防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火灾探测与报警分技术委员会委员、中国消防协会建筑防火专业委员会第七届委员及专家组成

员、河北省高新技术企业协会副理事长等社会任职。

截至目前，蔡为民先生持有公司131,182,944股，与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以及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蔡为民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

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

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所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任职资

格。

2、倪金磊先生简历

倪金磊先生，1967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拥有美国永久居留权。毕业于北京大学，获得计算机

软件专业学士学位。曾任职于深圳太极软件工程公司计算机软件工程师、海南证券交易中心计算机

部经理、广州市南方青鸟信息系统有限公司总经理、Integrated Software and Device Corporation（美国）高

级工程师、ABB Energy Information System（美国）软件构架师、北京北大在线网络有限责任公司行政总

裁、Global English Corporation中国区少儿英语总监、北京金文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创始人及行政总

裁。曾任北京北大青鸟环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执行董事，现任北京北大青鸟环宇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顾问、传奇旅游投资（湖南）有限公司董事等多家公司职务。2022年3月起任本公司董事。

截至目前，倪金磊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除在公司控股股东北京北大青鸟环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担任顾问外，与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倪

金磊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

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曾被中国

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

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

程》所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任职资格。

3、郑重女士简历

郑重女士，1976年5月出生，中国国籍。毕业于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分子生物学系，后于2007
年7月取得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工商管理硕士学位。郑女士曾先后任职于中国科学院化工冶

金研究所（现为过程工程研究所）生物工程中心、深圳大学生物系及深圳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曾

任赛若金SINOGEN（中国）投资公司总裁助理、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基因组研究所所长助理、北京

北大在线网络有限责任公司总裁、北大文化集团副总裁及北京北大青鸟有限责任公司总裁助理兼重

大项目部总经理。现任北京北大青鸟环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和董事长、北京首开天恒文化

发展有限公司董事等多家公司职务。2022年3月起任本公司董事。

郑重女士除在公司控股股东北京北大青鸟环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担任执行董事、董事长外，与公

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郑重女士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

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

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所规定的不得担

任董事的情形，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任职资格。

4、康亚臻先生简历

康亚臻先生，1967年7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毕业于西安理工大学（原陕西机械

学院），获市场营销专业学士学位。1989年7月参加工作，历任国营西安5228厂销售处干部，曾在北京

利达防火保安设备有限公司任职。自2001年6月起在本公司前身河北北大青鸟环宇消防设备有限公

司任职，历任销售部经理、市场总监、副总经理，2016年2月至2018年5月，曾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现任

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并在本公司多家子公司担任职务。

截至目前，康亚臻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4,135,939股，与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以及其他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康亚臻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

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

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所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具备担任上

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

5、高俊艳女士简历

高俊艳女士，1973年10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毕业于天津财经学院（现天津财

经大学），国际贸易专业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1995年7月参加工作，1995年7月至1998年3月任天

津亚声散热器厂职员，1998年3月至2001年3月任天津中航狮威国际货运有限公司主管会计，曾任西

安青鸟环宇消防设备有限公司监事、南京青鸟环宇消防设备有限公司监事，2001年6月至2012年12
月，任公司前身河北北大青鸟环宇消防设备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2012年12月至2022年3月任本公

司财务总监，2022年3月起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并在本公司多家子公司担任职务。

截至目前，高俊艳女士持有公司股份 2,121,904股，与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以及其他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高俊艳女士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

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

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所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任

职资格。

6、丁慧平先生简历

丁慧平先生，1956年6月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瑞典林雪平大学博士。曾任招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京投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山东省国际

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外部监事、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独

立董事、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现任北京交通大学会计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北

京交通大学中国企业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山东重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北京鼎汉技术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目前，丁慧平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丁慧平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

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

论的情形；不存在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

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所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具备担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任职资

格。

7、陈钟先生简历

陈钟先生，1963年4月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北京大学计算机专业博士。曾任北京大

学软件与微电子学院院长、计算机科学技术系主任，主持和参加我国金融电子化、商业自动化、公安信

息化、发改委云计算、大数据和智慧城市等重大项目的咨询、规划设计和工程实现等工作，并发表多篇

科技论文。现任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区块链研究中心主任、网络与信息安

全实验室主任，航天信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目前，陈钟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陈钟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

的情形；不存在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

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所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具备担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

8、JESSE ZHIXI FANG先生简历

JESSE ZHIXI FANG先生，1947年1月出生，美国国籍。1970年获复旦大学数学系专业学士学位；

1982年获University of Nebraska计算机专业硕士学位；1984年获University of Nebraska计算机专业博

士学位；1984年-1986年为University of Illinois计算机专业博士后。曾任美国惠普研究院软件经理、美

国英特尔公司副总裁、英特尔中国研究院院长、致象尔微电子科技（上海）有限公司CEO、董事长。现

任上海处理器技术创新中心技术顾问、协合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独立董事。JESSE ZHIXI FANG先生

拥有丰富的芯片设计、系统软件开发经验，发表多篇论文并拥有多项专利。2022年3月起任本公司独

立董事。

截至目前，JESSE ZHIXI FANG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以及其他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JESSE ZHIXI FANG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

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

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所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具备担任上市

公司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

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1、康亚臻先生简历（请详见第五届董事会成员简历）

2、仇智珩先生简历

仇智珩先生，1972年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南京大学EMBA，高级工程师。历任

南京消防器材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南京南消消防控股有限公司总经理、汇友集团副总裁、消防事业

部总经理等职务，曾任中国消防协会常务理事。仇智珩先生从事消防行业工作近30年，深耕自动灭

火产品的自主创新与研发，参与形成多项专利并荣获多个科技奖项，长期致力于行业消防的应用与推

广，在通讯、电力、轨道、石化等行业具有丰富的解决方案经验。2022年3月起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目前，仇智珩先生持有公司1,024,024股，与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仇智珩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

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

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

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所规定的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具备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的任职资格。

3、何军先生简历

何军先生，1968年出生，中共党员，西安交通大学EMBA，高级工程师。曾任职霍尼韦尔（西安）有

限公司总经理、西安盛赛尔电子有限公司总经理。目前担任中国消防协会常务理事、设备专业委员会

副主任、专家委员会委员，陕西省消防协会副会长等社会职务，是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MBA校外指

导教师、专业学位研究生校外合作指导教师。2023年10月起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目前，何军先生持有公司1,500,000股，与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何军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

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

论的情形；不存在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

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所规定的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具备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的任职资格。

4、颜芳女士简历

颜芳女士，1982年1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中共党员，博士研究生，毕业于中国人民

大学金融专业。曾任职北京易华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副总裁。2024年8月起

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兼副总经理。

截至目前，颜芳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颜芳女士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

的情形；不存在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

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所规定的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具备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的任职资格。颜芳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证书。

5、陈立先先生简历

陈立先先生，1982年4月出生，经济学硕士，中国注册会计师。曾任职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项目

经理，北京易华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副总经理，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事业部团

队负责人，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高级业务总监、保荐代表人。2024年4月起担任公司财务负责人。

截至目前，陈立先先生持有公司40,000股，与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陈立先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

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

结论的情形；不存在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

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所规定的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具备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的任职资格。

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1、来雪阳女士简历

来雪阳女士，1996年12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北京理工大学工学学士、经济学学

士，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硕士，于2019年12月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2019年

10月入职公司证券部，自2023年10月起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截至目前，来雪阳女士持有公司10,000股，与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来雪阳女士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

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

结论的情形；不存在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

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2、孙嫣鸿女士简历

孙嫣鸿女士，1996年 4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央财经大学会计硕士，中级经济

师，于2023年1月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2022年3月入职公司证券部，自2024年

5月起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截至目前，孙嫣鸿女士持有公司400股，与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孙嫣鸿女士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

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

论的情形；不存在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

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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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青鸟消防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5月13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

生了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公司非职工代表监事夏涛先生、周敏女士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

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王国强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五届监事会成员简历详见附

件）。任期自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监事会届满时止。

同日，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7号北大青鸟楼A座四层会议室以

现场及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于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第五届监事会成员

后以电子邮件形式通知全体监事。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全体监事一致推举公司

监事王国强先生主持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监事会一致同意选举监事王国强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与公司第五届监事会

一致。

三、备查文件

1、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青鸟消防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5年5月13日

附件：相关人员简历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成员简历

1、王国强先生简历

王国强先生，1969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先后毕业于中国科技经营管理大

学以及首都职工联合大学，并分别取得大专学历。1990年8月至1998年9月任职于中国原子能科学

研究院电子仪器厂。1998年10月至2001年4 月任职于北京中安电子集团。2001年6月至今任职于

本公司。2010年3月至2018年1月任公司技术服务总监，2018年1月起任公司产品总监，2012年12月

至今任本公司职工监事，2022年3月起任本公司监事会主席。

截至目前，王国强先生持有公司791,736股，与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王国强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

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

结论的情形；不存在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

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所规定的不得担任监事的情形，具备担任上市公司监事的任职资格。

2、夏涛先生简历

夏涛先生，1980年6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2005年毕业于北京化工大学应用化

学专业，本科，学士学位，2005年至 2013年任华瑞科力恒（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产品经理，2013年至

2018年任霍尼韦尔自动化集团工业安全事业部经理，2018年至今任盟莆安电子（上海）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2022年3月起任本公司监事。

截至目前，夏涛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夏涛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

的情形；不存在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

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所规定的不得担任监事的情形，具备担任上市公司监事的任职资格。

3、周敏女士简历

周敏女士，1976年7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1999年6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行

政管理学院取得法学学士，2005年6月毕业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取得经济学硕士，2006年获评为助理

研究员。1999年7至2000年3月任职于北京北大青鸟有限责任公司，2000年3月至今任职于北京北

大青鸟环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6月至今担任北京北大青鸟环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周

敏女士兼任北京青鸟国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监事等多家公司职务。2015年3月起任本公司监事。

截至目前，周敏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除在公司控股股东北京北大青鸟环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担

任监事外，与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周敏

女士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

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曾被中国证监

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所

规定的不得担任监事的情形，具备担任上市公司监事的任职资格。


